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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海美府办〔2016〕129 号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敬老院消防设施改造工程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发改委、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住建局、

区消防大队：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敬老院消防设施改造工程工作实

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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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院消防设施改造工程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海南省民政厅、海南省公安厅关于印发海南省社

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方案的通知》（琼民通批复

〔2015〕180 号）和《海口市民政局关于尽快完善各村镇敬

老院消防设施设备维修改造项目建设的通知》(海民发

〔2016〕156 号)的文件精神，为做好我区敬老院消防安全管

理工作，我区拟对灵山镇、演丰镇、三江镇及大致坡镇等 5

间敬老院室内消防栓系统、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系统进

行改造。为确保改造工程顺利开展，取得成效，特制定本方

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政府主导、

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精神和民政部、

公安部《社会福利机构安全管理十项规定》（民函〔2016〕

280 号），深刻汲取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

“5.25”特大火灾事故教训，推动全区社会福利机构认真落

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面提升火灾防控水平，有效预防和

减少火灾事故发生的工作部署，加快改革创新，以全新的思

维和观念，进一步做好敬老院管理服务工作，不断推动敬老

院转型升级。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敬老院消防设施改造工程的领导，成立美兰区敬

老院消防设施改造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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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武  欣（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余昭奇（区民政局局长） 

成  员：林  海（区发改委副主任） 

吴正佑 (区财政局副局长） 

王祥坤（区住建局副局长） 

肖树广（区消防大队副大队长） 

钟  玮（灵山镇主任科员） 

陈海云（演丰镇副镇长） 

王  标（三江镇副镇长） 

杨于森（大致坡镇委员） 

林心俏（区民政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负责敬老院消防设施改造工作的立项、指挥、

协调、监督、招标以及资金的使用管理等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 负责组织项目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资质审查，

协调解决创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工程检查验收，收集、

整理项目建设资料等。办公室设在民政局，主任由林心俏副

局长兼任。 

三、建设项目 

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消防设施的要求，对全区敬老院

消防设施改造，其中： 

（一）大致坡敬老院 14.18 万元。 

（二）三江敬老院 20 万元。 

（三）演丰敬老院 8.33 万元。 

（四）咸来敬老院 8.0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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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灵山敬老院 6.52 万元。 

拟建项目总投资 78.59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57.06 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4.39 万元，预备费用 7.14 万元。 

四、资金筹集 

资金来源为中央彩票公益金及市政府财政资金。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全力推进。敬老院消防设施改造工程

是民政部门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民政部、省民政厅和

市民政局都提出了明确的工作要求。我们要把握机遇，趁势

而上，攻坚克难，积极作为，确保敬老院消防设施的更新、

完善，把敬老院建设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全面提高我区敬

老院建设、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明确目标，抓好落实。要紧紧围绕敬老院消防安

全管理工作目标，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跟踪服务，按时间节

点抓好工作落实，切实做到“领导、措施、资金、服务、监

督”五到位，确保按时完成消防设施改造工作任务。 

（三）加强领导，形成合力。各有关单位要有全局意识

和大局意识，加强沟通协调，认真落实本部门的工作职责，

积极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难题，推动改造工作顺利开展，做到

部门配合，各司其职，形成合力，使改造工作取得成效。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4 日印发 


